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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6-2023-0001

丽建发〔2023〕21号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做好续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工作的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、开发区建设分局：

为加强我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续交工作，建立长效管理机

制。根据《民法典》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《丽水

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《丽水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续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（以下简称“维

修资金”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告知业主维修资金余额不足信息

各地物业管理部门在各项目维修资金分户账面余额不足首期

交存额 30%时，应书面通知业主委员会或所在街道办事处（乡镇

人民政府）组织续交，并以现场公示、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将该信

息告知各项目全体业主。

二、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表决续交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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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收到续交通知 60天内，根据《丽水市物业

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拟定维修资金续交方案，组织召开业

主大会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对续交方案进行表决。续交方案应

当约定维修资金的交存方式、交存时限等事项。交存标准按续交

时新建物业首期维修资金足额补存。

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，按照《丽水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，维修资金续交工作由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

组织实施。

三、告知续交方案表决结果

续交方案经业主大会会议依法表决后，业主委员会应当将业

主大会会议表决结果及时告知全体业主，同时书面报送当地物业

管理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。

四、按照续交方案交存维修资金

业主按照续交方案确定的交存标准、交存方式，在约定的交

存时间内持相关身份证明，到维修资金专户银行交存维修资金。

业主交存维修资金后，物业管理部门及时出具维修资金专用票据。

业主委员会可以在各地物业管理部门查询本物业项目业主维

修资金账面余额，督促需续交维修资金的业主按照续交方案，交

存维修资金。

五、加强续交维修资金宣传及指导工作

各地物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加强续交维修资金

工作宣传，指导业主委员会及相关机构实施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工

作。



— 3 —

本意见自 2023年 5月 28日起施行。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年 4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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